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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昨天表示，我們
身處香港歷史的轉捩點，需要大部分有理性的反對派議
員拒絕綑綁，憑政治良心投票，讓香港五百萬選民普選
特首的期望得以實現。事實上，普選方案通過與否是兩
個截然不同的前景：普選方案若被否決，全港皆輸，社
會更亂；通過普選方案，不單標誌香港民主的大跨
越，亦同時標誌香港廣大市民終於找到兼顧香港與國
家利益的共識和方向。顯然，普選能否落實關乎港人福
祉，掌握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議員不可拿港人的福祉賭
一鋪，而應給普選放行。

董建華從港人福祉的角度看政改問題，若「泛民」議
員堅持綑綁否決政改方案，只會進入一個全港皆輸的局
面，令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變得遙遙無期，進而令香
港目前已非常嚴重的內耗加劇，令到香港急需處理的問
題，包括經濟、房屋土地、醫療、社會保障等問題繼續
停滯不前。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競爭力研究
所去年底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內地省市在競爭力
方面持續趕超香港，社會內耗將使香港的競爭力進一步
落後於內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年發表的《中國城市競
爭力報告》指出，香港的競爭力正不斷與其他內地城市
拉近，預計到 2015 年，香港的經濟規模將落後於北

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內地城市。董建華警示，內地
和亞洲的大城市都在集中精力發展，它們取得的成績甚
至有超越香港之勢，居安思危，難道我們還能將這個落
後於人的警號視而不見嗎？的確，若反對派議員堅持綑
綁否決政改方案，香港繼續糾纏在沒完沒了的政改爭拗
中，只會進入一個全港皆輸的局面。

董建華指出，通過政改方案，不單標誌香港民主的
大跨越，亦同時標誌香港經過長時間的內耗和折騰，
香港廣大市民終於找到長遠的方向和出路，可以讓港人
重新團結、重新飛躍、重拾希望，一同為香港創造新的
奇蹟，創造社會發展的大時代、經濟發展的大時代、民
生改善的大時代。董建華從港人福祉的角度，透視政改
方案若被否決或通過兩種截然不同的前景，說明在香港
歷史的轉捩點，需要大部分有理性的反對派議員，拿出
政治家的胸襟、代議士的智慧、思想家的承擔、獨立思
考者的道德勇氣，拒絕綑綁，憑政治良心投票，讓香港
五百萬選民普選特首的期望得以實現。

的確，通過政改對港人有利，對反對派無害，不明白
反對派是如何「計數」。反對派議員可能擔心被標籤為
「轉軚」，但他們應退一步想清楚，必須正視政改方案
通過或不通過的不同結局，要憑政治良心投票，避免進
入一個全港皆輸的局面。

從港人福祉看落實普選
城規會昨日決定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提交沒有修訂的新界東北計劃大綱
圖。新界東北計劃可滿足中長期發展的
土地供應，同時回應了社會不同訴求，
符合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值得各界大力
支持。新界東北規劃已經因人為的阻礙
延誤了發展時間，需要加快規劃落實的
進度，不能因為少數的反對聲音而再被
拖延。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自概念提出以來就
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政府進行更謹慎而
廣泛的討論，以釋除各界的疑慮。政府
於2013年底將計劃的規劃大綱圖，提交
城規會修訂，其間接獲 4萬份申述及意
見書，經過長達 5個月的聆訊過程，與
300人次舉行合共45次的會議，至上月
初完成整個聆訊。城規會過去兩天再舉
行閉門會議，討論大綱圖會否因應申述
者而作出修訂，最終一致決定毋須修改
政府提交的計劃大綱圖。城規會是本港
專業權威的法定機構，城規會的發言人
指出，有關的決定是基於整體社會利益
而作，肯定規劃平衡了各方面利益。

增加土地供應，是壓抑高企樓價、加

快基層市民「上樓」的根本途徑。新界
東北發展計劃開發的土地是本港中長期
重要土地供應之一，將提供60,000個單
位，包括3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提供
約837,000平方米發展空間作不同經濟用
途，例如商業、辦公室、酒店、零售及
服務業，創造38,000個就業機會。在本
港土地供應緊絀的情況下，推行該計劃
將大大紓緩房屋及經濟發展用地供應不
足，符合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計劃亦
預留 300 公頃土地作休憩、農業及自然
保育用途，平衡了不同訴求。計劃並已
通過技術評估，不會對環境及交通造成
不能接受的影響。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一直受到重重阻
力，在立法會遭遇拉布，反對者以暴力
衝擊立法會發洩不滿。如今更有人揚
言，不排除以司法覆核挑戰城規會的決
定。任何發展項目都難以做到十全十
美，人人皆大歡喜。推動計劃有困難、
有阻力是意料中事，但絕不能因怕事而
知難而退，相反為大眾利益應迎難而
上，相信會得到社會大多數人的支持。

（相關新聞刊A17版）

新界東北計劃應加快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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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月報》煽暴渲「獨」極危險
誣衊與內地融合是「殖民」教界批損校譽促校方處理

昨日開始在城大派發的最新一期《城大月報》，以「告別運
動 革命抗赤」為題，並對描繪法國大革命的名畫《自由

引導人民》進行改動，使畫中主角舉着象徵「港獨」的旗幟作
為封面，意圖昭然若揭。月報更就其「革命」主題刊出了7篇
文章，部分單是標題已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例如《殖民戰
爭勢滅港 決志革命衛吾土》、《以武抗暴乃是天經地義 匪賊
當道焉能坐以待斃》。

細論手段成功機率
翻閱當中的文章，不少內容都在渲染着「港獨」、暴力、反

法治等反社會思想。其中《殖民戰爭》中，開篇就寫到「中共
發動殖民戰爭，香港頻（瀕）臨滅族」，其後又稱「中共外強
中乾，港人要見機行事，革命脫共自立」，明目張膽渲染「港
獨」，更列出種種條件，從手段、成功機率等方面去教大家如
何「抗爭」，其中甚至寫到「代價如果只是傷了朝廷鷹犬的爪
牙，爛幾塊玻璃，可算符合條件」。
該系列文章對暴力的描寫及宣揚並不只「傷鷹犬爪牙、爛幾
塊玻璃」，其中《買少見少的左翼暴動理論》就為暴力「平
反」，指「暴力行動既不是負面，也不是只在更大威脅下，暴
力才有正當性……暴力可以是好的，暴力行動更可以是社會進
步的巨大創造力」。

稱暴力為撕裂社會
文章又稱，「暴力抗爭就是為了撕裂（社會關係），因為在
裂口中才能開花。」《以武抗暴乃是天經地義》一文中則反問
讀者「為何武鬥不可取且不符道德？武力為惡，和平為善，只
是人類的僵化概念而已」，更宣稱大家「拋開這種既定的世俗
規範，才是抗命的極致與文明進步的典範」，思想偏激的程度
可見一斑。
除了渲染「港獨」和暴力，文章也有不少反法治、反社會的

思想，例如《殖民戰爭勢滅港》一文稱，香港「沒有一條法律
是合乎程序公義」，故拒絕服從相關法律和刑責，是香港人的
「道德責任」。《暴動理論》一文更指「暴力抗爭是要贏，不
是打定輸數等被人拉，最好就是大家都不用坐牢啦」。
他們更寫到如何阻礙香港社會運轉，例如「癱瘓資本流
動」，以及「以香港金融中心的脆弱秩序要脅，抱持寧為玉
碎、不為瓦全的決心，癱瘓社會齒輪」等。
《殖民戰爭勢滅港》的作者承認有關想法是「超乎理性的信

念」，但稱「抗爭需要理性的思考，更需要感性的力量」，更
引用黃之鋒所言稱，「沒有一個死的心理準備，就不要說自己
在搞革命。」

同學不認同批偏激
就學生報刊鼓吹暴力及「港獨」，城大的學生意見不一，雖

然不少人都表示尊重學生報表達意見的自由，但也有不少人認
為言論過於偏激。該校工程系二年級生鍾同學不認同「港
獨」，並批評這對香港發展沒好處。
同樣二年級的雷同學也不認同「港獨」，「『港獨』後的世
界一定不像他們所說那麼好。」對文章多番渲染暴力，雷同學
也不認同，並指這對任何人都沒好處。她認為該些文章內容過
於偏激，不應以學生資源去做這樣的議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向出版《城大月報》的編委會查詢，編
委會稱會找負責人回應，但至本報今日凌晨截稿前仍未獲回
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港獨」思想已滲透

香港各大專院校。繼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刊物

《學苑》早前刊載多篇「港獨」文章後，香港城市

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近日在其《城大月報》 4月

號以「告別運動 革命抗赤」為題，以系列文章危

言聳聽，稱內地和香港融合是「殖民」，令「香港

頻（瀕）臨滅族」，更渲染暴力、反法治的意識，

稱香港要「革命」，「推翻暴政」，「暴力可以是

好的，暴力行動更可以是社會進步的巨大創造力」

等。有教育界人士批評，有關言論已損害大學聲

譽，校方應當處理，有法律界人士更指，鼓吹仇恨

的言論或已觸犯刑事罪行。 各界批「播毒」法界：作者或負刑責

「港獨」文章與《學苑》鬥「出位」
城大學生會編

委會今次公然以
學生刊物《城大
月報》的專題系
列文章煽動「港

獨」及暴力意識，有關「博出
位」的構思及安排，與早前引
起軒然大波的港大學生會刊物
《學苑》如出一轍。《學苑》
於去年起，多次以「學術討
論」作包裝，分別以「香港民
主獨立」、「本土革命 誓守
族群」多個專題鼓吹「港
獨」，大力煽動分裂國家、危
害國家和破壞香港安全穩定的
思想，遭社會各界譴責；特首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批評《學
苑》鼓吹錯誤主張，社會應予
以警惕。
《學苑》在去年 2 月號以

「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為題，
公然鼓吹「港獨」，並刊載文
章稱港人有權「公投」，「自決
要獨立還是要維持『一國兩
制』」。該作者更口出狂言，謂
港人自決「刻不容緩」，又指香
港應建立一個「獨立國家」。

《學苑》刊登大量「港獨」
言論，有關文章集結成《香港
民族論》一書，於去年9月出版
並大肆鼓吹「香港建國」，序
言寫着：「港人亦理應擁有自
己國家的權力，與世界其他各
國平起平坐，這是理所當然
的。」

「佔中」前出書煽激進反政府
當時正值「佔中」前夕，該

書遂煽動巿民以激進手段與政府
對抗，並對此加以美化：「『公
民抗命』的本質已由爭取民主轉
化成捍衛我城的『本土運動』。
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
義務。」
《學苑》去年的9月號則以
「香港民主獨立」為題，刊出6
篇文章從香港社會的「思潮、
民主發展、資源、軍事及政
局」等方面討論「港獨的可能
性」；今年1月號再刊登「本土
革命 誓守族群」的文章，故
《學苑》被視為公開宣揚「激
進行動」及「港獨」的輿論基
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心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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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月報》部分偏激言論
煽動「港獨」思想
■中共發動「殖民戰爭」，香港頻（瀕）臨
滅族。

■中共外強中乾，港人要見機行事，「革
命」脫共自立。

■「港共政權」暴虐不仁，殘民以逞，推翻
此等暴政，於西洋哲學乃天賦人權，於華
夏傳統是順天應人，這是香港「革命」的
第二個道德理據。

渲染暴力
■抗爭不應排拒一切形式的暴力，而是應該
分清甚麼是具正當性的暴力。

■代價如果只是傷了朝廷鷹犬的爪牙，爛幾
塊玻璃，可算符合條件。

■若兩者都以彰顯公義、建立自由平等的社
會為目的，哪（那）何有「佔領」是合
理，而破壞是不合理之說……拋開這種既
定的世俗規範，才是「抗命」的極致與文
明進步的典範。

■為何武鬥不可取且不符道德？武力為惡，
和平為善，只是人類的僵化概念而已。

■暴力行動既不是負面，也不是只在更大威
脅下，暴力才有正當性……暴力可以是好
的，暴力行動更可以是社會進步的巨大創
造力。

■暴力抗爭是要贏，不是打定輸數等被人
拉，最好就是大家都不用坐牢啦。

■所以暴力抗爭就是為了撕裂（社會關
係），因為在裂口中才能開花。

反社會言論
■港人只要以香港金融中心的脆弱秩序要脅，
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癱瘓社會
齒輪，誓不退讓，中共是無可奈何的。

■香港根本不是民主憲政社會，在「港共政
權」的「獨裁統治」下，沒有一條法律是
合乎程序公義的……拒絕屈從不公義的法
律和相關刑責，實香港人的道德責任。

■香港的左翼的抗爭應該抓住一個principle
（原則）︰癱瘓資本流動。

■直接搶奪特別是土地資源，利用空間來養
活、支持運動。

粗鄙言論
■港扼中共金融X袋，脅迫政權無（毋）須
軍火

■是不是X衝就叫勇武呢？
■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
口）我是要不留情面的大力XXX啊！

其他謬論
■中共掌控單程證審批權，每年大肆輸入約
五萬名新移民，實行人口換血，變相進行
「種族清洗」。

■黃之鋒說︰「你沒有一個死的心理準備，
就不要說自己在搞『革命』。」

■抗爭需要理性的思考，更需要感性的力
量，因為支撐我們抗爭下去的，是超乎理
性的信念。

資料來源︰《城大月報》4月號《告別運動
革命抗赤》 製表︰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就《城大月報》
4月號以一系列專題文章鼓吹「港獨」思想、渲染
暴力「革命」及反社會意識，各界人士昨日炮轟
城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做法不恰當，及應向公眾
交代為何要散播不良意識，又認為事件已影響城
大的聲譽，令人感覺「為何大學生會有如此不合
邏輯的思想？」有法律界人士則指，根據《刑事
罪行條例》第二百章第九條，引起或加深香港不
同階層巿民之間的惡感及敵意以及煽惑他人使用
暴力等已屬刑事罪行，文章的作者或要承擔法律
責任。

陳勇籲執法機構跟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城大顧問委員會成員陳勇昨

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城大月報》言論宣揚
「港獨」，任何國家和社會都不會容許煽動和推翻
政府的言論和行為發生，他呼籲政府和執法機構跟
進事件，制止相關行為。

張民炳恐歪風蔓延學界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評《城大月

報》編委會在香港社會爭拗不斷時仍「火上加
油」，「對於香港來說，『港獨』絕對行不通，根
本無必要討論，更對香港人不利，何必一路要鼓吹
『港獨』呢？」
他十分擔心大學學生刊物多次成為鼓吹不當言論

的媒介這種歪風會在學界蔓延。大學生得到納稅人
金錢上的支持，在做事前應三思，要平衡考慮各方
的利益，「學生報的篇幅應關注學生福祉以及對社
會有益的事。」他認為城大學生會編委會成員應向
公眾交代，「不要再一意孤行去鼓吹不恰當的言
論。」

黃均瑜憂言論誤導他人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批評，有關文章的作者是在

「博出位，博做第二個（鼓吹違法『佔領』的『學
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他認為，此等言論並
不代表大部分城大學生的意見，但他擔心類似的言
論會誤導其他年輕人，「當聽完睇完這些言論後，
若有所行動，就會誤入歧途。」

胡少偉批極端行為玩火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也相信，《城大月報》的極
端言論「只屬極小撮人的思想，他們屬於一群反對
『和理非非』的人士，容易有仇恨的情緒」。不
過，社會各界不可掉以輕心，因該些激進分子是在
鼓吹武力，意圖脫離「一國兩制」。
他批評，《城大月報》一眾編委會成員的言論有

欠中立和理性，「學生明顯地加入主觀的極端言
論，已不關乎學術自由的問題。」其極端行為和言
論「猶如玩火，做法只是爭取曝光及逞一時英
雄」。事件已影響城大的聲譽，「為何大學生會有
如此不合邏輯的思想？」

陳曼琪：有可能被判刑
律師陳曼琪則指出，《城大月報》專題的文章有

很多篇幅和言論都在鼓動暴力，大有問題，因根據
《刑事罪行條例》第二百章第九條，引起或加深香
港不同階層巿民之間的惡感及敵意以及煽惑他人使
用暴力等，相關人等有可能被判刑，且根據《香港
人權法案》，「言論自由並非無限制，必須建基於
尊重他人權益的層面上，亦需要兼顧國家以及公眾
安全和秩序。」

■ 《 城 大 月
報》4月號以
「告別運動革
命 抗 赤 」 為
題，並於封面
刊出象徵「港
獨」的港英旗
幟，大力宣揚
「港獨」。

林心澄 攝

■ 繼 港 大 之
後，城大亦被
「港獨」思想
滲透。

周子優 攝

─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系列社評之七


